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導師輪替制實施辦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年1月17日校務會議通過
98年6月15日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      100.1.21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103.1.10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.8.29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.6.03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112.8.29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
一.依據：教師法第十七條。

二.目的：落實導師責任制，建立導師任期，訂定公開，透明，公平的辦法，依此辦法產生導師，讓導師適時輪替，有助教學品質提升。
三.導師聘任規則：
(一)全校教師均有兼任導師之義務。
(二)導師之產生，由學校依配課與導師輪任原則提出人選，儘量朝領域與科目平衡規劃。
(三)導師一任三年為一期，中途接班擔任導師職務者，以帶至畢業為原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四)任期屆滿表現優良者，如自願繼續擔任導師，得優先聘任之。


四.導師輪任原則：(新年度及遇導師出缺時皆依此辦理)
[bookmark: _GoBack](一)自願擔任且班級經營績優，有教育熱誠者優先。
(二)新進本校人員優先。
    (三)當學年為專任教師者優先。
(四)依科目與積分排定先後順序，後附有積分計算參考)。 
(五)如遇特殊狀況需要時，得協商輪休或免任導師人員擔任導師。
五.導師優先免任原則：有下列各款之一者，得免兼當年導師職務(留職停薪經核准者，回來任職第一年仍適用)
(一)帶完一屆畢業班。
(二)連續任滿導師與行政三年(可合併計算)。
六.導師審議委員會組織：
由教師會會長、、各領域召集人、行政代表4人、家長代表1人共15人組成(此15人有投票權，以上人員若身分重疊，請在領域內另推代表)，每下學年由學務主任召集，由組員推選主席。
導師審議委員會職責如下：
(一)審議有關各領域導師免任、輪任、更易、申訴、爭議等事項。
(二)每年召開一次會議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
七.導師遴聘決議原則：
(一)導師審議委員會之決議事項，應經過審議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出席，且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通過後始得定案。
(二)審議委員會於每年6月中旬將審議定案之導師名單呈請校長核可後交由人事室發聘之。

八.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九.積分採計辦法： 
本校年資，導師一年2分，因特殊狀況，由學校協商敦請擔任八、九年級帶至畢業者另加2分，其起算時間為從導師輪替制(96學年度)實施日開始計算。主任、組長一年2分，專任一年1分。滿一學期者，積分折半計算，上學期期間：8.1~1.31，下學期期間：2.1~7.31。積分相同以年輕者為先。代理導師累積滿40日1分(從輪替制實施日起算，且取得人事室證明者)，累積日期以當年度4月30日為統一結算點。他校年資以專任計。(103.8.29修正) 
 十. 進行流程
            學務處提出各領域（科目）積分表及優先免任資格名單，各教學領域確認
特殊狀況不克勝任導師者向導師審議委員會會提出書面申請(6月1日前) 



學務處調查九年級導師續任意願






        訓導處調查九年級導師續任意願  (10-2)



教務處提出各科目配課需求、學務處提出導師需求人數

學務處依導師聘任、輪任、優先免任原則提出新學年導師建議名單


導師審議委員會進行討論及認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佈下學期導師名單並請人事室依法聘任導師
陳請校長核定(6月中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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